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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訂定全文九點，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五日生效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南投縣轄區內工廠

使用之工業鍋爐改善作業，依據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第九點成立工業鍋爐改善推

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工業鍋爐改善行政協處平台」

，以通案或個案協處方式，協助工業鍋爐改用低污

染性氣體燃料、柴油或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之

改善過程中，遭遇行政困難需協處者。 

（二）本小組成員各依權責，予工業鍋爐改善作業必要之

協處，如道路開挖許可、鄰近管線尋覓、所轄土地

工程實施同意等；彙報協處結果予推動小組續予追

蹤、協商。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置副召集人一

人，由本府建設處處長兼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三人，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環境保護局副局長。 

（二）消防局副局長。 

（三）工務處副處長。 

本小組之行政作業，由本府建設處辦理。 

四、本小組委員之任期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委員出缺時得補派（聘），代表機關出任之委員應隨

其本職進退。 

五、本小組視需協處案件數或難易度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召

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 

六、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委員不克參加時，得委任代理人出席。本小組開會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決議事項應經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七、本小組必要時，得就相關議題邀請非本小組委員之學者專

家及相關單位代表列席。 

八、本小組會議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送請有關單位辦理。 

九、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專家、學者（本機關人員及應

邀機關指派出席代表除外）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差旅費

，所需經費由本府標列預算支應。 


